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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7-028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与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政府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

性文件，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

构成重大影响。 

 

一、 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政府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方式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五丰”）为推动新化县

生猪生态养殖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精准扶贫步伐，同步提高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与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化县政府”）

签订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新化县现代畜牧业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本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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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公司将在项目具备投资开发条件后，

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政府 

乙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一）背景与目标 

为促进公司生猪产业链的发展和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推动

新化县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生猪产业化发展进程，提高新化县生猪的集约化

和规模化程度，带动当地农户实现增收致富，获取良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双方按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

原则，拟在新化县通过合作建设年出栏 20 万头生猪项目，新化县政府制订出台

产业精准扶贫办法，3 年内达到年出栏 20 万的规模。项目总投资暂定金额人民

币 3.65 亿元。 

（二）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合作在新化县建设 2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用 3 年时间在新化县境内投资建设农业产业化生猪养殖项目，配套建设母猪场、

技术服务中心等设施。该项目拟采用“公司+家庭农场”模式，实现年出栏生猪

20 万头的目标。 

（三）合作模式 

新五丰运用先进技术、经验及经营理念，采用“公司+家庭农场”模式，实

行产业链全程管理的一条龙生产经营，公司负责仔猪苗生产、饲料原料采购及加

工、技术服务配套、保价回收销售；家庭农场主要负责育肥猪饲养，有计划地完

成整个生产经营过程。该项目计划在当地动员发展 200 户养殖户（合作社）作为

合作户发展养猪业，公司与合作家庭农场建立诚信经营合作关系，对合作养殖户

统一提供猪苗、统一提供饲料、统一提供药品、统一提供疫苗、统一提供技术指

导。公司满负荷生产后将实现年出栏 20 万头的规模，可带动合作农户实现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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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责养殖业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关系协调，共同推动该协议所约定的现代

生猪产业化项目发展。 

（四）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权利：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协议督促乙方守法经营，按期完成项目投资及

建设，达到预期的计划目标。 

义务： 

1．产业政策支持方面： 

（1）甲方将乙方投资的生猪养殖项目视为外来投资重点企业，实行挂牌服务，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2）制订出台产业精准扶贫办法，将新化新五丰项目纳入重点扶持对象，优

先享受相关扶持政策，对与乙方合作建设母猪场的投资方进行政策支持。 

（3）甲方加强生猪防疫工作的指导，按政策提供强制免疫所需疫苗，由乙方

负责制订免疫程序组织实施并确保防疫安全。 

（4）甲方协助乙方向有合作意向的养殖户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动员广大养殖

户与乙方合作发展。对与乙方合作的投资方建设母猪场所需用地，以及与乙方合

作的养殖户养殖用地及临时设施建设用地，甲方均按《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

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 号）及 2015 年农业部、国土资源部

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执行，支持养猪产业的发展。与乙方合作的养殖户视为

乙方的一个生产基地，所产生猪及公司供应给养殖户的猪苗、饲料、药物等，均

视为乙方的自产自销产品。 

（5）甲方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向乙方兑现各级对生猪养殖业的扶植政策，

并积极为企业争取国家、省、市、县有关扶持政策和补贴资金。 

（6）甲方充分利用贫困户小额信贷资金等有关政策，负责协助争取银行（信

贷部门）对乙方合作养殖户的养殖项目进行资金支持，扩大乙方合作养殖户筹集

资金渠道，加快推动合作养殖户发展步伐。 

2.土地使用支持方面 

（1）甲方协助乙方在新化县境内适养区物色适宜养殖用地，依法取得使用权，

乙方用于建设规模母猪场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建筑。母猪场用土地约 200-500 亩两

块，承包年限为 30 年（根据国家土地政策调整）。甲方协助乙方清除所承包土地

上的一切附着物，如山坟、青苗以及建筑物、构筑物等，费用由乙方承担，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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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最优惠标准执行。进入母猪场道路、供电、供水、通讯需甲方立项支持建设，

争取 30 吨左右的运输车辆可以通过。 

（2）乙方承包的土地范围如涉及占用林地的，甲方负责协调国土、林业部门

办理相关手续，植被恢复费按国家政策缴纳，林木补偿费适当优惠。 

3.环保支持方面 

乙方按环保三同时要求建设好粪污处理项目，甲方督促环保部门依法对乙方

的投资项目分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在法定日期内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4.项目建设支持 

（1）所有项目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由乙方自行设计、预算，由新化县有关部

门进行审查，手续费用按相关政策执行，建筑物和构筑物施工图必须由有设计资

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其费用由乙方与设计单位商定。 

（2）建设的项目工程，涉及到县里有关收费项目的，按招商引资政策，以 

先征后奖的方式给予乙方奖励。 

（3）建设的项目建筑工程及室外水、电、视、讯工程由乙方组织施工建设及

工程招投标，甲方各主管部门不能干预乙方的自主权。 

5.水、电、视、讯费收取及其他政策 

（1）水电视讯的使用计费收取标准，按新化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最优惠标

准执行。 

（2）甲方不引进、不支持其他公司在乙方所开办母猪场周围 3 公里范围内及

上风上水方向开办规模畜禽养殖场。 

（3）甲方协助乙方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 

 （五）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权利：在甲方所辖区域内，享受国家农业部等八部委关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国家鼓励支持畜禽业发展及娄底市、新化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

策。 

义务： 

1.乙方要合法经营，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及政策。 

2.乙方在投资协议正式签订后要立即进驻新化县，启动相关的配套建设。一

年内未动工，本协议失效。 

3.乙方在 3 年内达到年出栏 20 万头生猪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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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确保负责按保价回收合作养殖户领养的全部合格生猪，保障合作养殖

户有合理的经济收入。 

（六）本协议中乙方所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应随国家相关的政策调整而调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本协议的签署，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扩大养殖规模，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

础。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签署为合同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体合作事宜另行商

议和约定，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8日 

 

 


